




















房山区良乡大学城主园区 FS00-0120-0028、

0029 地块商业用地、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供地

项目的会商意见

会商部门

委（办、局）
北京市水务局

经办人 赵芮

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86627232

会商意见

■同意 □不同意 □修改 □不涉及

原则同意该项目。

一、项目建设位置如位于小清河分洪区，涉及小清河分洪区

非防洪建设项目审批，开工前需编制洪评报告，小清河分洪区安

全区内建设项目洪评报告报北京市水务局审批，严控规划安全区

外建设用地。

二、项目应按照《北京市水务局关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主园

区 FS00-0117~0124街区区域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》（京水

务规〔2023〕45 号）合理规划建设时序，与供排水设施建设做

好协调、衔接，确保项目区建成后供排水安全；严格执行海绵城

市建设和节水设施“三同时”要求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满足项

目所在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有关规范，完善相关规划内容并在

后续建设中落实；严格履行水土保持主体责任，做好水土流失防

治工作。

2026 年 5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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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多规合一”房山区良乡大学城主园

区 FS00-0120-0028、0029 地块商业用地、

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供地项目会商意见 

会商部门 

委（办、局） 
北京市地震局 

经办人 王 

移动电话 13488686949 固定电话 83012127 

会商意见 

■同意 □不同意 □修改 □不涉及

本项目位于房山区拱辰街道，已开展活动断层探测工作，

应依据探测工作成果，结合相关规范考虑活动断层影响。 

按照相关规定，本项目可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，按照

GB18306-2015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》及相关设计规范进行

抗震设防。 

本项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建

设工程的许可。 

（单位公章） 

2026年 5 月 26日

主管领导签字 经办人签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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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主园区 FS00-0120-0028 、 0029

地块商业用地、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供地项目的会商意见

会商部门

委（办、局）

鱼
移动电话

市文物局

王亚楠

1a610059751 I 固定电话 I 55533033 

回同意 口不同意 口修砍 口不涉及

一、经核，本次申请供地项目范围内暂不涉及

地上不可移动文物。

二、依据文物保护法
“

先调查、后建设
”

原则，

对于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调查的新发现文

物线索，严禁擅自拆除，相应信息请询房山区文物

部门。

三、北京良乡高教园中央设施区东区、中区土

地一级开发项目于 2013 年 6 月完成考古工作， 北

会商意见 1 京市考古研究院出具文物保护工作完工函，该项目

主管领导签字

考古工作巳结束。

四、若发现有价值遗存，应及时向属地文物部

门上报。

1 经办人签字 I 于互亦存

扫描全能王
一

3亿人都在用的扫撞App

https://v3.camscanner.com/user/downloa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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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千房山区良乡大学城主园区

FS00-0120-0028、0029地块商业用地、 二

类城镇住宅用地供地项目的会商意见

会商部门

委（办、 局）

经办人

移动电话

会商意见

主管领导签字

房山区生态环境局

王国安

I 固定电话 I 60342022 

已同意 口不同意 口修改 口不涉及

经研究， 环境保护相关意见如下：

一、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

法》、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》要求， 用途

变更为住宅、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 以及

属于疑似污染地块的，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

染状况调查。

二、 规划地块紧邻轨道房山线、城市主干路

及次于路， 规划落实时应充分考虑交通噪声影

响，必要时预留足够噪声防护距离或采取声屏障

等措施减少噪声污染，避免后续因噪声印发的舆

情、 接诉即办等情况。 建设单位是新建民用建筑

隔声防护的贵任主体， 建议将防护距离、 隔声屏

障等降噪要求作为设计条件，纳入招标文件、 建

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、 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、 建设

项目规划方案批复文件等。 u ' 飞

科长签字

房山区生态环境局

2026年5月25日

『经；人至字,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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